指定划付款项帐户
确 认 书
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：
关于原告            与被告           纠纷一案[案号：（202  ）粤1202民初     号]，如存在诉讼费退费情况，在办理退费时，请将有关款项划付至指定的以下帐户内：
户名：
帐号：
开户银行：
（附银行卡、存折复印件）

声明：上述账号为我方名下的常用账户，亦为我方实际控制，可以适用于本案的诉讼、保全等业务的划付款。法院直接将款项划付至该账户内，款项到账之日即视为我方收到该款项，我方予以认可。如账户发生变更，我方将另行提交相关手续。
特此确认。
确认人(签名、盖章)：
联系电话（特别重要）：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提交人：
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 日
注意：确认人如实完整填写好本确认书后，退费时无需再来本院办理，本院将通过网银退费，请确认人留意银行信息。
提交材料清单：
1、《指定划付款项帐户确认书》原件一式两份，个人的应本人签名捺印确认，公司的应公司盖章确认；
2、收款人为个人的，还应提供个人开户的银行卡及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均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），一式两份，并签名、捺印确认。
